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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2〕第 446 号 
 

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投资性房地产会计

政策变更的公告》显示，你公司拟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，将所

持 14 处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模式由成本模式变更为公允价值

计量模式，上述会计政策变更需追溯调整你公司 2022 年及以前

年度财务报表，经追溯调整后你公司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的期

末净资产仍为负（-2.14 亿元），公司仍存在因年末净资产持续为

负而被实施终止上市的风险；同日，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补充披

露审议债务重组有关事项的公告》显示，因债务人重庆紫苑房地

产开发有限公司无法以现金清偿其所欠你公司工程款 5,368.19

万元，经双方协商一致，你公司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与债务人签

订了《工程款抵房款协议》，同意以其持有的位于重庆市铜梁区

东城街道民安路 88 号 3 号楼 4-078，建筑面积 4,931.47 平方米的

商品房清偿所欠你公司工程款 4,931.47 万元，剩余所欠款项以现



2 

 

金方式偿还。你公司已于 2022 年第三季度转回已计提的应收账

款坏账准备 4,826.70 万元，本次债务重组不会对你公司已披露的

2022 年前三季度报财务数据产生影响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回复以

下问题： 

一、关于会计政策变更 

1.请说明你公司选择在年末对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会计政策

变更的原因、依据及合理性，相关会计政策变更如何提供更可靠、

更相关的会计信息；并补充说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 2022 年 9

月 1 日起开始执行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2.请你公司逐项列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涉及的 14 处投资性

房地产的详细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房地产权证字号、位置、建筑

面积、所有权人、权利受限情况、取得时间、取得方式、确认为

投资性房地产的时间、出租情况（出租率、承租方及是否为关联

方、租赁期、租金及回收情况等）、目前使用状态、是否符合投

资性房地产的确认条件等。 

3. 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对不同投资性房地产分别采用市场法

和收益法确定其公允价值，对较容易获取交易价格房产的采用市

场法确认公允价值，对交易案例较少但有稳定租金收益的房产采

用收益法确认公允价值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对比分析同地区或相近地区的相似房产交易情况，逐一

说明你公司 14 处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是否具有活跃的房地产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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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市场，是否能够从活跃的房地产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

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，相关房产是否满足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3 号—投资性房地产》中规定的以公允价值进行后续计量的条

件。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2）说明采用收益法确认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是否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并结合相关房产历史现金流入及

支出情况说明房产的未来收益及承担的风险是否稳定可预测，是

否符合收益法评估的相关要求及假设前提。请年审机构、评估机

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三季报显示，你公司报告期内投资性房地产期末余额 2.13

亿元，较期初增长 36.54%，主要系本期部分房产对外出租。请

你公司说明报告期内相关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核算的具体情

况及原因，并结合会计政策变更前后相关因素的变化，说明你公

司是否存在为增厚净资产而将相关资产突击转入投资性房地产

并变更后续计量模式的情形，是否存在为满足撤销退市风险警示

而进行不当会计调节、滥用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形。请你公司独立

董事、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聘请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公司对相关投

资性房地产截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，聘请广

东省大周行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对相关投资性房地

产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、2021 年 12 月 31日的公允价值进行评估。

基于前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，你公司对 2020 年 12 月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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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2021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2 年 8 月 31 日的相关财务数据进

行追溯调整。请你公司： 

（1）说明自 2020 年起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，以及你公司未

对 2022 年前三季度已披露财务报告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原因及

合理性；并补充说明你公司聘请不同评估机构对投资性房地产

2022 年及以前年度进行评估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说明评估确定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的具体过程、关键

假设与参数、相关房产的租赁情况、历史及未来现金流、折现率、

同类房产估值与交易价格等，并结合以上内容说明投资性房地产

评估价格的公允性与审慎性。请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（3）说明前述两个评估机构对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结果

是否存在明显差异，如是，请补充披露产生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并说明你公司基于不同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分别对 2022 年

及以前年度财务数据进行追溯调整是否合理、审慎，是否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、2021 年 12

月 31 日、2022 年 8 月 31 日合并资产负债表、合并利润表进行

追溯调整的具体情况及计算过程，相关调整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的有关规定。请你公司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二、关于债务重组 

6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 2022 年 8 月 10 日已与债务人签订了《工

程款抵房款协议》，并在 2022 年三季报中转回坏账准备 4,826.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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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，但迟至 12 月 13 日，你公司才对上述事项进行补充审议与

披露。请你公司结合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及你公司

章程的有关规定，说明上述事项是否需提交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

议，你公司是否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如是，请你公司说明

未及时审议/披露的原因，是否违反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

年修订）》的有关规定。 

7.请你公司说明本次债务重组事项的具体会计处理过程及

依据（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会计分录、受让资产入账价值的确认依

据及公允性、应收账款减值转回的依据及合理性、债务重组损益

的确认依据等）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有

关规定。请年审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2 年 12 月 21 日

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

时，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

券法》《公司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

定，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


